
台東縣忠孝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一 0年一月十三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    據： 

（一）教育部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05日台國(一)字第 0980169389號函辦理。 

（二）臺東縣政府中華民國 98年 10月 20日府教學字第 0980095531號函辦理。 

（三）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總統令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32691號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

條例辦理。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90077065B號函辦理。 

二、目    的： 

  為扶助經濟弱勢、家庭突遭變故學生，使其順利就學，特訂定本辦法。 

三、照顧對象：本辦法照顧本校之下列家庭在學學生： 

（一）低收入戶 

（二）中低收入戶 

（三）家庭突遭變故或災變，學生本人或家長罹患重大傷病無力就醫導致經濟拮据，影響學生就學權

益者。 

（四）前三款以外家庭，需要協助順利就學之特殊個案學生。 

四、實施期程：自 99年 1月 1日起實施。 

五、設立專戶：本校另行開立專戶儲存經費，其經費收支採代收代付方式，專帳管理，專款專用。 

    (戶名：台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帳號：00022160094240； 

     金融機構：6220022成功鎮農會) 

六、經費來源：學校為扶助學生就學透過教育儲蓄專戶募集之經費。 

七、經費用途與補助標準(如附件一)： 

（一）學校所獲經費用以補助第三點規定之照顧對象，協助其順利就學。捐款已指定用途者，則依其

指定用途支用；非指定用途之捐款，經由管理小組開會決議之。 

（二）個案若已接受其他經費補助，以不重複補助為原則，但其他補助仍無法解決其困難時，得依需

要再予補助。 

（三）每一個案之補助標準最高新台幣貳萬元整，以能解決或減輕個案困難，使其順利就學為原則。 

（四）本補助標準得依實際勸募情形調整，惟須經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開會通過，始得實施。管 

理小組審查可依據實際狀況增減補助款，且不受到最高貳萬元限制。 

八、行政組織：本校設置「台東縣忠孝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負責本

校教育儲蓄專戶經費籌措、管理、開立收據、動支及將收支使用情形報請上級機關備查與其他相關業

務推動事項。 

（一）本小組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學校家長會代表一人、社區公正人士一人、財務管理

或法律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一人、學校教職員含執行秘書五人組成之（任期為一年，期滿得連選連任

之）。 

   1、召集人：校長 

   2、委員：家長會長、里長、主計、總務主任、教導主任、教師代表兩名及執行秘書。 

（二）業務承辦人：執行秘書。 



（三）本小組每學期初至少定期召開會議一次；召集人或半數以上委員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本小組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九、經費動支程序： 

 校長及教職員工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得提出補助之書面申請(如附件二)，經本小組審核通過

後，登錄專戶網站徵得社會資源專案撥款補助；若家長發現某個案學生需要協助，亦得向校長及教職

員工反映，並依規定程序申請。審核前得依需要，請導師協同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問並填寫訪視紀錄

表(如附件三)。個案學生之導師得列席本小組會議陳述意見。 

十、徵信 

（一）本校於教育部推動教育儲蓄戶網站 http://www.edusave.edu.tw/news.aspx 

  ，並於其上公布徵信資料：接受上級機關、校友、家長、校內善心人士主動捐款 

  時，應於六個月內將捐贈人基本資料（捐贈者名稱或姓名、捐贈財物、捐贈年月及 

  捐贈用途）及辦理情形公開徵信。 

（二）每學年度應定期上網公告經費收支及帳目，以昭公信。 

（三）公告內容應注意依資訊保護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捐款者之獎勵：依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二、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一 

台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教育儲蓄戶補助標準 

照顧對象 項目 附繳證件 補助金額 備註 

家庭突遭

變故 

每學期學雜費、

代收代辦費、畢

業旅行、午餐

費、服裝費等 

1.繳費收據 

  

2.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實支實付 

  

  

  

中低收入

戶 

父母任一方符合

全民健保重大傷

病標準者 

1.醫師證明 

2.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元整 

慰問金 

低收入戶 父母任一方因

傷、因病住院者

(不滿 7日) 

1.住院證明 

2.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每次最高新台

幣 5000元整 

慰問金 

  父母任一方因

傷、因病而住院

者(逾 7日) 

1.住院證明 

2.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依學生實際需要

核定補助金額，

最高金額不逾

20000元 

教育生活

費 

急難補助

金 

父母任一方死亡

者 

1.死亡證明 

2.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依學生實際需要

核定補助金額，

最高金額不逾

20000元 

教育生活

費 

急難補助

金 

父母任一方失蹤

六個月以上 

1.報案證明 

  

2.  資格證明相關

文件 

依學生實際需要

核定補助金額，

最高金額不逾

20000元 

教育生活

費 

急難補助

金 

父母任一方入獄

服刑 

資格證明 

相關文件 

依學生實際需要

核定補助金額，

最高金額不逾

20000元 

教育生活

費 

急難補助

金 

特殊個案 實際扶養本校學童

之親屬，符合上列各

項條件者，經台東縣

忠孝國民小學教育

儲蓄戶管理小組審

核通過，條件足以補

助者。 

資格證明相關文

件 

依學生實際需要

核定補助金額，

最高金額不逾

20000元 

教育生活

費 

急難補助

金 

其他 非屬上列案者得依實際勸募情形調整，惟須經本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

開會通過，始得實施。管理小組審查可依據實際狀況增減補助款，且不

受到最高貳萬元限制。 
 

  



附件二 

  

台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教育儲蓄戶個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案例 

編號 
  

申請人 

姓  名 
  

申請人 

電  話 
(學生家電話) 

身分證 

字號 
  

申請人 

住  址 
(學生家住址) 

班  級     導  師   

  事 

  

  

  

  

  

  

  

  

  

  

  

  

  

  

  

由 

※請詳細調查並說明該生家庭經濟狀況(如父母年收入、父母

親職業)、家中成員情況（如兄弟姊妹就學狀況）等。請詳述

需要補助之迫切狀況，否則不予受理。 

審查委員簽名 

 擬建議補助金額：           

                       元 

  

  

  

審  結 

  

查  果 

請撥款     萬    仟    佰    拾    元 整救助 

                       

  

  

                     領款者簽名：                    

  

  

  

  



  

  

  

  

  

  

  

  

  

  

  

  

  

  

  

  

  

  

  

  

  

  

  

  

  

  

  

  

  

  

  

  

  

  

  

  

  

  

     導師            教導主任            出納             會計              校長 

 

 

附件三 



台東縣成功鎮忠孝國民小學    學年度第  學期個案訪視紀錄表 

                          訪視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 

姓名 

  

  

家長 

姓名 

  

  

家長 

職業 

       

  

電 

話 

  

  

年級 

班別 

  

  

住 

址 

  

  

  

訪 

  

  

 視 

  

  

記 

  

  

錄 

一、家庭成員狀況 

1.  家戶總所得：□100~90 □90~80 □80~70 □70~60 □60~50 □50~40 □低於 40 (單位：萬元) 

2.  父母親職業狀況：                                                           

3.  家庭成員狀況：                                                              

二、學生在校表現 

  

  

三、減免身份：□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若為多重身份，請填寫減免最多之身份) 

四、其他：                                                                    

  

申 

請 

項 

目 

  

  

  

導師針對同學就學出現問題時提出，並勾選補助項目及總金額，以供教儲戶委員了解金錢用

途!（請老師依需求勾選後協助總計。） 

   □學雜費：__________元 

            

 □代收代辦：__________元 

  

   □書籍費：__________元 

  

   □午餐費：__________元 

   

   □慰問金（        ）：__________元 

  

   □教育生活費（        ）：__________元 

  

   □急難補助金（        ）：__________元 

  

   □其他（        ）：__________元 

                                                    

                                                 總計               元 

  



  

 


